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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關於貴會申請指定為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檢查機構及所屬

人員謝裕隆等 16人申請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檢查員證 （專

任10人、兼任6人） 1 案，同意所請，復請查照 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國土管理署案陳貴會 114 年 9 月 2 日超升技第

1141540467號函 （收件時間 114年9月 16 日）辦理 。

二、本案前經本部書面資料審查及貴會後續補件實料 ，認定貴

會符合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（以下簡

稱本辦法）第 10條規定，同意指定為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

檢查機構，得接受各直轄市、縣 （ 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建

築機關委託執行機械停車設備竣工及安全檢查業務 。

三、貴會謝裕隆等 16人申請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檢查員設（專

任10人、兼任6人 ） 1 節，經核已備具申請書及相 關證明文

件，合於本辦法第 13條、第 14條規定，同意發給謝裕隆等

16人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檢查員證（專任 10人、兼任6

人 ） ，得從事建築物機械停車設備竣工及安全檢祀：生

四、檢查機構資料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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